
國民旅遊卡因特殊情形補助額度全改為自行運用額度申請書 

服務機關學校  申請人姓名  

申請年度 民國           (學)年 職稱  

休假年資          年        月 休假日數       日     時 

一、特殊情形對象：公教人員之 □本人 □配偶 □直系血親 

二、特殊情形事由：□身心障礙 □懷孕 □重大傷病 

三、檢附證明文件：□身心障礙證明／手冊影本 □孕婦健康手冊封面影本 

         □重大傷病卡影本 □戶籍資料影本（證明與本人關係） 

         □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） 

四、法源依據： 

 （一）公務人員：公務人員本人、配偶或直系血親因身心障礙、懷孕或重大

傷病，於當年確實無法參加觀光旅遊，經服務機關認定者，當年補助

總額均屬自行運用額度。（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

假改進措施第五點第一款第四目） 

 （二）教育人員：同上。另依教育部民國 109年 2月 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   

1090008859號函，修正「公立中小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補助基

準」，並自 109年 8月 1日生效。 

單位主管 人事室 會計室 機關首長 

審查意見：    

109.02.26製版 


